
彭阳县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

基金预算（草案）编制说明
结合我县实际，经系统分析、科学预判，编制2021年全县一般公共财政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草案）（以下简称财政预算）。

一、财政预算编制的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决策部署，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定不移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全面推进“标准科学、规范透明、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改革，落实《预算管理一体化规范》要求。通过强化执行力为抓手，推动支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代财政制度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严格落实减税降费政策，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增强财政有效供给。扎实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努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重点保障中央和自治区重大决策部署落实。严格编制程序和方法，严肃财经纪律，坚持厉行节约，真正过“紧日子”，从严控制“三公”经费等一般性支出，推进项目支出标准落实，提升资金统筹和项目精细化管理能力，为推进我县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和富民强县提供有力的财政保障。
二、财政预算编制原则

（一）坚持以收定支，确保年度收支平衡

一是科学预测收入增长预期，充分考虑经济运行和实施减税降费政策等因素影响，合理确定收入增长预期，在不折不扣落实各项减税降费措施的基础上，大力挖掘收入潜力，依法依规足额征收应征的预算收入。二是加强收入统筹管理。严格按照“收支两条线”管理，各部门各单位依法将取得的各类收入纳入部门预算管理，未纳入预算的收入不得安排支出，结合单位收入情况统筹安排预算，保障合理支出需求。三是坚持量入为出，合理确定年度支出总规模，确保与财力水平相适应。严控新增支出，除中央和自治区确定的各项民生政策提标扩围，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的重点领域支出增长要求外，原则上不予新增安排，常规性新增任务一律通过调剂现有资金解决。

大力优化结构，突出保障重点支出

提高财政资金配置效率，盘活存量，用好增量，集中财力保重点、办大事。将落实各级党委和政府重大决策部署作为预算安排的首要任务，全面系统梳理各类法律法规、政策文件中确定的刚性支出事项，统筹财力予以优先保障，确保不留“硬缺口”切实兜牢“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底线，做到突出重点，有保有压。
强化支出控制，从严从紧安排支出

积极运用零基预算理念，打破支出固化僵化、预算安排只增不减的格局。一是严格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建立健全常态化过“紧日子”的长效机制。除部门履职必要的运转性支出外，对部门预算一般性项目支出按不低于10%予以压减，严控“三公”经费支出，压减腾出资金全部统筹用于保障基层运转和民生领域等重点支出。二是加大存量资金调整盘活力度，对各乡镇、各部门（单位）结转两年以上结转结余资金，由县财政收回统筹使用。同时，将上年预算执行情况作为下年度预算安排的重要依据，对预算执行均衡性差、结转结余资金量大的乡镇、部门（单位），核减其下年公用经费或项目支出规模的10%-30%。三是做实做准项目支出预算，按照“急需、成熟、聚焦”的标准和要求做实项目，确保入库项目具备实施条件，资金到位即可形成实际支出和实物工作量；按项目进度分期分批安排资金，减少资金沉淀。四是加强支出预算审核，对部门申报项目从严从紧审核。严格执行资产配置标准，新增资产原则上与存量资产实行等量或减量挂钩置换。严格落实政府采购政策，细化政府采购预算编制，严控单一来源采购。

全面实施绩效管理，加大预算公开力度
增强绩效管理理念，着力构建“预算编制有目标、预算执行有监控、预算完成有评价、评价结果有反馈、反馈结果有应用”的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机制，实行使用与绩效挂钩、绩效与安排挂钩，做到重点倾斜，优先考虑使用效率高、效益好的项目，削减或取消低效或无效项目的资金安排，避免资金使用浪费，增强财政资金安排使用的有效性。全面推行预决算公开，主动接受人大和社会监督，建设“阳光财政”。进一步强化部门主体责任，提高部门预算公开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严控财政风险，确保财政可持续发展

一是防范化解财政风险，加强库款调度管理，按计划清理暂付款项，保障财政平稳运行。二是规范政府债务管理，严格落实债务限额管理，按期足额落实还本付息资金来源。严格遵守地方政府债务管理规定，稳妥有序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三是兜牢基层“三保”底线，落实“三保”支出在各类支出中优先顺序，“三保”支出足额编列前不得安排其他支出项目。四是强化不确定性事项的应对准备，严格按照法定比例安排预备费，将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保持在适度合理规模。

三、预算年度收支重大变化

（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提前下达资金“提前下达的一般性转移支付预计数的比例一般不低于90％；提前下达的专项转移支付预计数的比例一般不低于70％”之规定。2021年，自治区财政已将所有财力性转移支付资金全部下达，共下达财力性转移支付补助收入144291万元，较为上年增长12.86%（其中返还性收入和一般转移支付收入固定补助数15361万元、县级基本财力保障8585万元、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100662万元、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14339万元、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1347万元、体制补助2963万元、结算补助收入137万元、企业事业单位划转补助收入45万元、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753万元、卫生健康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99万元），年度预算执行中除救灾等应急支出通过动支预备费解决外，一般不出台增加当年支出的政策，一些必须出台的政策，通过以后年度预算安排资金。

（二）2021年债务还本付息支出59363.25万元，其中：债券还本35500.5万元（包括一般债券32667.5万元、专项债券2833万元），债券付息8509.07万元（包括一般债券7034.11万元、专项债券1474.96万元），专项建设基金还本付息5189.75万元，银行贷款还本付息9936.52万元，应付工程款227.41万元。

除一般债券还本31031万元可申请再融资债券外，实际纳入2021年年初预算还本付息资金23332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安排19024万元、政府性基金安排4308万元。剩余的专项建设基金还本支出4772.59万元和应付工程款227.41万元在2020年内提前下达偿债专户。
（三）关于2021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基本支出方面

2021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收困难，财政收支矛盾更加突出，平衡收支压力较大。按照财政可持续、保基本原则，预算资金主要用于工资发放、改革政策落实、民生事业和保障运转。基本支出安排122518万元，比2020年增加10825万元，增长9.69%。其中：工资福利支出（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社会保障缴费等）105323万元，净增7627万元，增长7.81%；离退休人员支出（包括离退休人员住房补贴、民族团结奖等）4092万元，净增1829万元，增长80.8%；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3619万元（包括村组干部工资、遗属生活费、临时工工资等），增加198万元，增长5.79%；基本运转支出7929万元（综合定额、教育公用经费、村办公经费、为民服务专项等），增加1172万元，增长17.34%；其他支出1554.39万元，减少1.61万元，下降0.1%。

2.项目支出方面
2021年申报项目支出单位共涉及77个单位，其中乡镇12个、县直部门65个，共申报项目627个，涉及资金202986.45万元，通过对申报项目的编审，根据财力现状，2021年纳入部门预算项目346个，项目支出资金共计25410.03万元，其中乡镇1277.07万元、县直部门24132.96万元。

按保障类别区分：经费类支出7498.36万元，较上年压减10%；保工资和保险类支出11863.36万元、项目类支出6048.31万元，同比增长45.53%、10.96%。

项目支出编制总体按照“统筹规划，审慎稳妥”的原则，严格遵守“三保”和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债务风险的底线的要求，积极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及县委、县政府提出的各项重大战略。有保有压，把每一笔资金都用在刀刃上、紧要处。一是全额保障非统发人员工资类支出，安排公安干警、协勤、专职消防人员、幼儿园专任教师、环卫工人、公益性岗位等工资类资金5872.56万元。二是充分补齐民生缺口，安排城乡居民基础养老基金、城乡居民个人缴费基金、城乡居民丧葬抚恤金等社保基金财政配套资金2079万元，退役安置相关资金268.65万元，城乡最低生活保障金、临时救助资金等732.31万元，城市运行维护费1500万元。三是全力保障重点项目支出，安排安可替代工程专项经费100万元，智能交通建设项目200万元，彭阳县12个乡镇农村环境卫生保洁服务500万元，日常农村公路养护经费400万元，教育教学质量综合奖经费100万元。四是积极落实重大战略，安排乡村振兴衔接专项经费1230万元，用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落实；生态环保资金600万元，用于污水处理厂运行维护；科技创新资金980万元，用于林下药材种植、中药材示范种植及加工和农作物新品种试验示范等；非公经济发展资金390.28万元，用于非公经济奖补、招商引资、外出调研及扶贫产品展销服务等。

针对重大战略方面的缺口资金，需通过以下途径加以解决：一是加强支出统筹管理，积极争取中央、自治区财政各类转移支付资金。二是进一步强化预算资金、债券资金和转移支付资金的统筹衔接，符合条件的公益性资本支出项目优先通过债券资金合理安排。三是其余缺口资金根据项目进展情况，用县级财政资金解决。
四、地方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支安排情况

（一）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安排情况

2021年，地方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安排25950万元，同比增长5%。主要收入项目是：税收收入15950万元，同比增长12.47%；非税收入10000万元，降低6.1%。自治区财政补助232329万元，其中财力性一般转移支付资金144291万元（其中返还性收入和一般转移支付收入固定补助数15361万元、县级基本财力保障8585万元、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100662万元、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14339万元、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1347万元、体制补助2963万元、结算补助收入137万元、企业事业单位划转补助收入45万元、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753万元、卫生健康公共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99万元）；专项或带有专项性质的一般转移支付资金88038万元。地方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加上自治区财政补助，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总财力为258279万元。

（二）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支出安排情况

参照2019、2020年我县地方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支出规模数据，2021年地方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支出总规模预计达到387500万元。由于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要求，提请人大审批的政府预算必须收支平衡、不列赤字，所以本次根据当年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计划和自治区固定补助基数相应安排支出258279万元（其中：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支出252544万元、专项上解自治区土地使用税40%部分98万元、 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1637万元、预备费4000万元），缺口资金129221万元需要在执行中争取中央和自治区转移支付予以落实。
1.地方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支出安排256544万元，涉及教育、科技、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节能环保、农林水和住房保障等民生支出217361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84.73%。
（1）按支出功能分类：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8957万元、公共安全支出7254万元、教育支出50041万元、科学技术支出1845万元、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5708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43507万元、卫生健康支出20243万元、节能环保支出5349万元、城乡社区支出7692万元、农林水支出57619万元、交通运输支出2531万元、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435万元、商业服务支出785万元、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1843万元、住房保障支出18477万元、粮油物资储备支出1721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1456万元、其他支出47万元、债务付息支出7034万元、预备费4000万元。

（2）按支出内容分类：

①工资福利支出107877万元，其中：

——在职人员工资100513万元，包括统发人员工资83934万元，社会保险缴费16579万元；

——其他人员工资7364万元，包括政府聘用人员、军转干和挂靠机关人员、村组干部、社区人员、计划生育联络员、村级卫生防保人员、临时工、宗教人士、公安协勤人员、人民警察法定工作日之外加班补贴等。

②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15369万元，其中：

——离退休人员工资4093万元；

——行政事业单位职工住房公积金县级配套6551万元；

——遗属生活费及死亡丧葬费665万元；

——“三支一扶”生活补贴343万元；

——消防大队干部、消防员工资537万元；

——国有企业职工工资、幼儿园专任教师工资及“五险”、骨干教师津贴、营养改善计划工作食堂从业人员工资、民政协理员工资、中小学幼儿园安保人员服务经费等工资福利支出3180万元；

③商品和服务支出16721万元，其中：
——一般公用支出（综合定额，含教育工作经费）5076万元；
——会议费66万元；
——村办公经费
1560万元；

——社区办公经费42万元；

——综治工作经费103万元；

——县级干部工作经费
116万元；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活动（视察）经费70万元；

——青少年事务工作经费18万元；

——为民服务专项经费
275万元；

——少先队事务工作经费
2万元；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1353万元；

——科普专项经费50万元；

——民族宗教事务业务经费236万元；

——公务交通补贴774万元；

——离退休干部工作经费42万元；

——招商引资工作经费
85万元；

——武警、消防294万元；

——妇女儿童工作经费
20万元；

——武装部经费
80万元；

——纪检监察工作经费
73万元；

——列收列支
196万元；

——安全生产保障基金
120万元；

——气象人影工作经费
90万元；

——机关事务管理经费
450万元；

——乡镇包干经费1093万元；

——医疗保障工作经费
42万元；

——教育管理工作经费
107万元；

——乡村文明制度卡工作经费111万元；

——政府投资项目评审费
330万元；

——乡镇换届工作经费
70万元；

——其他业务经费3777万元，包括国土资源、人力资源、房屋征迁、社区办公、综治、基层人大代表考核及人大联网监督、审计专项、工商行政管理、统计、县委督查及调研、政策研究、纪检监察、文学艺术、劳务转移、扶贫专项、安全生产、科技专项、重点项目评估论证、粮食专项、农村合作经营管理、档案管理、农作物新品种实验、农业综合执法、农业技术推广、草原管理、蔬菜产业、民政专项、城乡社区事务管理、重点生态区考核监测、统战民族宗教、妇女儿童、老干部、动物防疫、信息中心网络管理维护、法制、政法、工商、司法、文物保护、财政项目管理、基层党建、干部培训、机构编制、统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县乡村三级工作、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工作、农调队专项调查、社会保障一卡通网络电路资费及网络维护、突发事件应急演练等经费支出。

④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999万元，其中：

——财政对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补助200万元；

——建档立卡贫困患者保特惠资金200万元；

——其他居民医疗保障资金15万元；

——财政对城乡居民基础养老基金的补助1020万元；

——财政对城乡居民丧葬抚恤金的补助
273万元；

——财政对城乡居民个人缴费基金的补助
386万元；

——企业职工养老保险退休人员民族团结奖760万元；

——村干部重大疾病及意外伤害保险12万元；

——公安干警、协勤人员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21万元；

——离休人员医疗费2万元；

——老年福利
98万元；

——创业、就业及劳务输出46万元；

——退伍军人安置
119万元；

——服役士兵立功奖励、高原兵一次性服役奖励150万元；

——城乡低保
200万元；

——残疾人补贴
424万元；

——城乡医疗救助、临时救助25万元；

——残疾人救助、扶残助学等48万元；

⑤重点事业和建设支出91191万元，其中：

——一般公共服务1047万元（含提前告知指标482万元），其中：安可替代工程专项经费100万元；系列文化活动工作经费、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经费及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经费100万元；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专项业务经费50万元；彭阳县“十四五”规划编制费50万元；人才工作专项经费200万元；2021年全区妇联工作保障经费和城乡贫困妇女“两癌”救助资金13.4万元；2021年全区村（社区）团支部书记岗位津贴和基层乡镇（街道）团组织工作经费30.4万元；2021年宁夏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补助经费（第一批）253.5万元；2021年中央对地方审计专项补助经费 10万元；2021年中央补助基层行政单位工作经费50万元，用于草庙乡等8个乡政府及下辖村委会办公用房维修和办公家具、设备购置等支出；2021年宗教教职人员生活补助资金45万元；2021年选调生到村任职补助资金38万元；2021年食品药品监管补助资金38.4万元；严打办案经费4万元；社会调查专项经费65万元。
——公共安全1388万元（含提前告知指标988万元），其中：智能图控维护200万元、智能交通200万元、2021年中央及地方政法纪检监察及监狱和强制隔离戒毒转移支付978.45万元、2021年公安交通安全管理专项资金10万元。

——教育事业2270万元（含提前告知指标2170万元），其中：教育教学质量综合奖经费100万元、2021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1550万元、2021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校舍安全保障520万元、综合奖补100万元。

——科学技术1520万元（含提前告知指标541万元），其中：科技研发经费980万元、2021年中央基层科普行动计划资金12万元；2021年科技项目资金528.9万元。

——文化体育与传媒3723万元（含提前告知指标3273万元），其中：旅游活动经费100万元、景区景点维修维护50万元、群众体育活动、青少年业余训练及体育场馆运行经费300万元；2021年中央及自治区体育项目资金140万元；2021年革命老区转移支付资金1762万元，自治区2021年全域旅游示范区推进项目资金57万元；中央支持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补助资金预算（第一批）802万元；中央和自治区2021年文物保护资金预算（第一批）332.54万元；2021年中央支持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补助资金预算（第二批）—绩效奖励资金100万元。

——社会保障和就业21890万元（含提前告知指标21770万元），其中：村级组织活动场所维修及改扩建配套资金120万元、2021年自治区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1406万元；2021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中央及自治区补助资金314万元；2021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中央财政补助经费2569万元；2021年中央财政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补助经费944万元；2021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自治区财政补助资金2476万元；2021年优抚对象补助保障经费337.4万元；2021年中央财政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42.2万元；2021年中央和自治区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2345万元；2021年中央和自治区就业补助资金1171万元；2021年自治区财政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137.7万元；2021年中央退役安置补助经费28万元。
——卫生健康3242万元（含提前告知指标2924万元），用于独生子女保健费及计生工作268万元；疾控专项经费50万元；2021年重大传染病防控经费150万元；2021年优抚对象医疗保障7.1万元；2021年中央和自治区财政医疗救助补助资金2136万元；2021年中央财政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23万元；2021年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补助资金210万元；2021年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卫生人才培训项目）补助资金3万元；2021年医疗救助补助资金30万元；2021年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中医药事业传承与发展）补助资金120万元；2021年其他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补助资金86万元；2021年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159万元。

——节能环保3171万元（提前告知指标），其中：2021年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1309万元（完善退耕还林政策补助179万元、生态护林员补助1090万元、草原生态修复治理补助40万元）；2021年节能减排补助资金283.5万元，用于2019年度节能与新能源公交车运营补助；2021年节能减排补助资金283.5万元，用于2019年度节能与新能源公交车运营补助；2021年第一批自治区财政林业资金1459.1万元；2021年农村生活污水处理以奖代补资金119万元。

——城乡社区事务4100 万元（含提前告知1500万元），其中：2021年污水处理厂运营费600万元；彭阳县12个乡镇农村环境卫生保洁服务500万元；城市运行维护费1500万元、2021年美丽小城镇奖补资金1200万元（交岔乡和小岔乡各600万元）；2021年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奖补资金300万元。

——农林水事务44588 万元（含提前告知43538万元），其中：农业11213 万元（2021年中央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7411.7万元；自治区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3801.43万元），林业5331 万元（2021年中央、自治区财政林业改革发展资金），水利3305万元（彭阳县2021年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运行维护费300万元、2021年水利发展资金2930万元），扶贫开发14759 万元（乡村振兴衔接专项经费750万元、2021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13529万元，其中：扶贫发展12800万元、少数民族发展529万元、以工代赈200万元），农村综合改革9356万元（2021年自治区村级运转经费补助，其中：村干部报酬3120万元（每村5人，每人4万元）、村级组织办公经费、乡村治理专项经费各327万元、2021年中央和自治区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5300万元），普惠金融发展1104万元；

——交通运输716万元（含提前告知316万元），其中：农村道路日常维修维护费400万元、2021年中央对地方成品油税费改革转移支付预算316万元；

——商业服务业等1085万元（提前告知指标785万元），其中：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奖补资金300万元、2021年度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资金，2019年示范县尾款500万元；2021年生猪（牛羊）调出大县奖励资金235万元；2021年度商贸服务业发展资金50万元。

——住房保障支出743万元（提前告知指标），2021年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114万元；2021年自治区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448万元；2021年中央财政农村危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181万元。

——物资粮油储备支出1708万元（提前告知指标），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1708万元；

⑥2021年安排债务还本付息支出17387万元，其中：债券付息7034万元，专项建设基金还本付息416.48万元，银行贷款还本付息9936.52万元（其中：彭阳县职中迁建项目564.45万元、彭阳县农村饮水巩固提升工程448.17万元、彭阳县白阳镇初级中学项目81.47万元、彭阳县润阳扶贫开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扶贫开发整村推进项目1263.93万元、彭阳县茹河流域水污染防治工程1648.51万元、四号供热站一、二、三期贷款929.67万元、彭阳县2014年棚户区改造二期572.47万元、2016年棚户改造工程636.55万元、2017年棚户改造项目1512.78万元、农村公路1085.53万元）。

⑦政府预备费4000万元。
一般债务还本支出1637万元。
上解支出98万元，为专项上解自治区城镇土地使用税40%部分。

五、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安排情况

（一）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安排情况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安排6200万元，同比增长3.5%。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6000万元、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20万元、污水处理费收入160万元、彩票发行机构和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费20万元；自治区财政补助999万元，政府性基金收入加上自治区财政补助，政府性基金预算总财力为7199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安排情况

2021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支出7199万元，其中：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4366万元、债务还本支出2833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按支出功能分类：

社会保障和就业598万元，城乡社区支出1212万元，债务付息支出1475万元，农业土地开发资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20万元，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出480万元，彩票发行销售机构业务费安排的支出20万元，污水处理费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160万元、彩票公益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401万元，债务还本支出2833万元。

2．按支出内容分类：

（1）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支出598万元；

（2）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1212万元，用于大县城建设征地拆迁补偿成本性支出；
（3）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支出20万元，用于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县级配套资金；

（4）乡村振兴衔接资金480万元（出让收入计提30%）
；
（5）污水处理费安排的支出160万元，用于污水处理厂运行维护；

（6）彩票发行销售机构业务费安排的支出20万元；

（7）专项债券还本付息4308万元；

（8）彩票公益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401万元，用于新建养老服务机构设备购置补助项目102万元、2021年自治区福彩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项目预算资金137万元、2021年自治区体彩公益金支持体育事业项目89万元、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73万元。
� 《关于调整完善我区土地出让收入使用范围优先支持乡村振兴的实施意见》要求，按照当年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农业农村的资金占比逐步达到50%以上计提，若计提数小于土地出让收入8%的，则按不低于土地出让收入8%计提。合理把握改革节奏，除政府专项债务率超过警戒线的地区外，2021年，各市县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农业农村比例应达到30%，以后年度每年度提高5个百分点，2025年确保达到5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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